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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

（2009 年 11 月 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43 号公布 2017

年 12 月 2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8 号第一次修改 2022 年

10 月 8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10 号第二次修改 自 2010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、经营及其

管理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烟草市场管理，建立健

全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烟草专卖品行为的协调机制和责任制度，

维护烟草市场秩序。

县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

专卖工作。

公安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海关、交通运输、价格等部门应当在

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协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烟草专卖管

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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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、经营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应

当依法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。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

产、经营烟草专卖品。

禁止买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。

第五条 烟叶生产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烟叶种植

规划和区域布局的要求，科学调整烟叶产区，实行规模种植，促

进集约经营。

第六条 烟草公司应当依据国家下达的烟叶收购计划，与烟

叶种植者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。合同应当约定烟叶种植面积、

烟叶种植品种、烟叶收购等级标准和价格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和

违约责任等事项。

烟草公司应当按照烟叶种植收购合同收购烟叶，不得提级提

价或者压级压价，不得拒收合同约定的烟叶，不得拖欠烟叶货款。

烟草公司的烟叶收购站点应当展示符合国家标准的烟叶等级样

品，并公布等级价格。

烟叶种植者应当按照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的约定交售烟叶。

第七条 烟叶生产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计划，组织

烟叶生产、收购，不得要求烟叶种植者超出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

定面积种植烟叶，不得要求烟草公司超出烟叶种植收购合同约定

收购烟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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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烟草公司应当因地制宜培育和推广烟叶优良品种，

提供烟叶种植技术服务，帮助烟叶种植者改善烟叶生产条件，提

高烟叶质量。

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、农业、价格等部门应当加强烟草农

用物资市场管理，支持烟草公司为烟叶种植者提供烟草农用物资

供应服务。

第十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，应当执行国家质量标准，加强

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，降低有害成分含量，提高烟草制品质量。

第十一条 卷烟纸、滤嘴棒、烟用丝束、烟草专用机械的生

产企业，应当按照国家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计划以及与烟草

制品生产企业签订的订货合同组织生产。

烟草专卖品生产企业淘汰报废的烟草专用机械，残次的卷烟

纸、滤嘴棒、烟用丝束、烟梗、烟末及下脚料，应当按照国家和

省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，由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

门监督处理。

第十二条 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由烟草公司统一经营。烟草公

司应当规范经营行为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经营品牌及经

营方式。

第十三条 经营进出口烟草制品业务，烟草制品应当具有下

列标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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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口的烟草制品在箱包、条包和盒包上应当有“由中

国烟草总公司专卖”标识；

（二）免税店经营的进口烟草制品应当有“中国关税未付”

标识；

（三）处理没收的非法进口卷烟，应当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

部门在箱包和条包上加贴的“没收非法进口卷烟”标识；

（四）专供出口的卷烟、雪茄烟，在小包、条包上应当有“专

供出口”标识。

第十四条 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

申请办理烟草专卖品准运证；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，承运人不

得运输。

第十五条 在客运站点、物流站点和运输工具上烟草专卖行

政主管部门依法查获的超过国家规定限量的烟草专卖品，当事人

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有效凭

证的，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。

第十六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烟草专卖管理

监督检查，依法维护烟草市场秩序。

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时，可以行使

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、嫌疑人和证人，调查与烟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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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有关的活动；

（二）对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生产经营场所（包括仓储场所）

进行实地检查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、先行登记保存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、

发票、账册、单据、记录、文件、业务函电、许可证等资料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第十七条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

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。

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

草制品零售业务的，可以查实后提出意见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依法处罚。

第十八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

部门会同有关部门，根据举报可以依法对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

活动进行检查。

第十九条 涉案烟草专卖品货值金额的计算，按照国家烟草

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获的烟草专卖品

无法找到当事人，经公告当事人在 60 日内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，

可以依法进行处理。

有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罚没的烟草专卖品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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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规定公开销毁、拍卖或者由烟草企业收购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，销售无规定标识的

烟草制品，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没收烟草制品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烟草专卖行政管理中，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索贿受贿或者为烟草专卖品的非法生

产、经营活动等提供便利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

予行政处分；给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